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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證明書  

本通告載列印花證明書的法律地位及發出程 序，以 解答客戶的

查詢。  

法律地位   

2 .  根據《印花税條例》 (第 1 1 7 章 ) (「該條例」 )，傳統印花與印

花證明書具有相同的法律地位 1。根據該條例第 1 8 E 條，印花税署署

長 (「署長」 )可就某些文書發出印花證明書，藉以為該等文書加蓋印

花。印花證明書可以紙張形式或以電子紀錄形式發出。署長須把他發

出的印花證明書備存紀錄，保留一段不少於  1 5  年的期間。根據該條

例第 2 條，就一份文書而言，「加蓋印花」或「加蓋」 ( s t a m p e d )是指

在該份文書上加蓋「印花」或由署長就該份文書發出「印花證明書」

（如沒有被註銷的話）。  

發出證明書程序   

3 .      由 2 0 0 4 年 8 月 2 日起，印花税署使用新的電子物業印花系統，

辦理紙張或電子形式的印花申請，為買賣合約、樓契及租約等物業交

易文書加蓋印花。電子物業印花系統會為已加蓋印花的文書，製備印

花證明書副本，然後按遞交申請的方式，經「香港政府一站通」網站

平台上的電子印花系統或印花税署櫃位，發給客戶。如屬小部分不能

由電子物業印花系統處理的例外個案，印花税署則會以人手發出紙張

形式的印花證明書，並予以存檔。  

1   《2003 年印花税(修訂)條例》推出印花證明書作為另一種加蓋印花的方法，條例由 2004 年 8

月 2 日起生效。 



4 .  印花證明書一經署長發出，有關文書即屬已加蓋印花。由署長

備存的印花證明書紀錄，才是已加蓋印花的作實紀錄。各種類別的印

花證明書，無論是「正本」、「副本」、「影印本」或「經核證副本」，

同是加蓋印花的證明。印花證明書是證明已加蓋印花的一個方法，以

便第三者知道有關文書已加蓋印花。每份證書都配以檔案號碼，以便

日後有疑問時可供查核或查詢。如要在土地註冊處登記，夾附印花證

明書副本便可辦理。   

偽造印花證明書   

5 .  推行新的印花系統後，印花税署會為所有發出的印花證明書保

存紀錄 1 5 年，用戶因此獲得更大的保障。任何人士如果懷疑所持印

花證明書的真偽，如屬電子物業印花系統發出的證明書，可以登入「香

港政府一站通」網站，使用「印花證明書－查詢」服務查核，或向印

花税署 (所有證明書 )查詢。查核方法簡易，假冒的印花證明書將無所

循形，偽造情況應該罕見。根據《刑事罪行條例》 (第 2 0 0 章 )，偽造

證明書屬犯罪行為。   

遺失印花證明書   

6 .  如發現物業文書沒有印花或印花證明書，可以向印花税署查詢

是否已加蓋印花。印花税署會翻查檔案，一經找出印花證明書紀錄，

會把有關的檔案號碼提供給經辦律師 2，以便他們重印證明書。此外，

印花税署一向都有為部分紀錄提供核證副本，目前收費為 1 6 0 元。該

項服務現包括印花證明書。   

7 .  如有查詢，請與本署聯絡 (電話  2 5 9 4  3 2 0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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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提交電子印花申請的律師行可以隨後把印花證明書再度印出。 


